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清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综合服务中心

	设计编号
	XQ17-18-1

	一、节能方面

（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  
强制性标准

1，本建筑与配送车间通过二层平面连廊相接，且服务中心与配送车间间距6米，防火距离未到达要求，本工程应与配送车间合并考虑消防设施设置。

四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五、其他
1，走道较长，培训中心人员较多，两处均宜增设灭火器。



	设计人
	 陈宇
	安全隐患
	0
	强

制
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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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	建筑防火
	0

	专业负责人
	 赵苏丹
	强制性标准
	1
	
	
	

	审核人
	 赵苏丹
	
	
	建筑设备
	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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